
─  營建署第21次研商會議-新竹市國土計畫─

委託單位：新竹市政府

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107 年 11 月 22 日

壹、辦理進度

貳、成長管理計畫辦理情形說明

參、產業用地劃設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

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伍、農地發展策略及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陸、規劃過程目前遭遇困難及亟需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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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工作計畫書

更新修正基本圖資資料庫 基本調查與資料收集

§ 全國國土計畫研析
§ 相關政策及重大建設分析
§ 基本調查分析

公告徵求意見

分析與預測

新竹市空間發展目標及策略

§ 計畫範圍、計畫年期
§ 新竹市整體發展目標與構想
§ 重要議題研析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新竹市成長管理計畫

第二階段:期中報告書

國土復育地區建議事項

應辦事項、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第三階段:期末報告書

第四階段:新竹市國土計畫書(草案)

提出工作成果、驗收結案

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 新竹市城鄉發展結構及模式
§ 新竹市自然資源保育計畫
§ 新竹市海域保育發展計畫
§ 新竹市農地保護發展計畫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 住宅                  §產業
§ 運輸                  §重要公共設施

3場地區座談會

專家學者座談會

新竹市國土計畫專屬網頁

機關協調會

❖工作流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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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2/2)

第一階段:工作計畫書

更新修正基本圖資資料庫 基本調查與資料收集

§ 全國國土計畫研析
§ 相關政策及重大建設分析
§ 基本調查分析

公告徵求意見

分析與預測

新竹市空間發展目標及策略

§ 計畫範圍、計畫年期
§ 新竹市整體發展目標與構想
§ 重要議題研析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新竹市成長管理計畫

第二階段:期中報告書

國土復育地區建議事項

應辦事項、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第三階段:期末報告書

第四階段:新竹市國土計畫書(草案)

提出工作成果、驗收結案

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 新竹市城鄉發展結構及模式
§ 新竹市自然資源保育計畫
§ 新竹市海域保育發展計畫
§ 新竹市農地保護發展計畫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 住宅                  §產業
§ 運輸                  §重要公共設施

3場地區座談會

專家學者座談會

新竹市國土計畫專屬網頁

機關協調會

於107.4.12審查通過

刻正辦理中

於107.9.28辦理完成

3場地區座談會

1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訂於107.12.19辦理

✓106年6月20日委託新竹市國土計畫規劃案

❖後續推動期程規劃

107年4月30日全國國土計畫發布實施

108年1月辦理公展及說明會(公展1個月)

108年7月完成新竹市國土審議會審議

108年7月31日前提送內政部國土審議會審議

109年5月1日前新竹市國土計畫書發布實施

111年5月1日前新竹市國土計畫圖發布實施

(目前進行至先期規劃報告期末階段)

預計107.12辦理



一、城鄉發展總量

二、成長區位

三、新竹市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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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與相關計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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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區域計畫(規劃草案)」訂定新竹市115年計畫總人口為50萬人。

依據「新竹市全市轄區納入都市計畫都市發展總量評估與研究」，在
水資源與竹科發展因子突破之情境下，新竹市人口總量將可容納約
57.5萬人。

❖新竹市人口發展趨勢
新竹市自87年至106年人口趨勢，歷年人口皆為正成長，107年9月底

新竹市總人口數為444,406人。

本計畫採趨勢預測，至125年間新竹市之人口仍維持正成長趨勢，總

人口約將介於49.8萬至55.8萬人之間，故將新竹市125年之計畫總人口

訂為53萬人。

558,550人

533,419人

498,087人

107年9月底
444,4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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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人口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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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104年現
況人口

(人)

現行計
畫人口

(人)

現行計
畫(建地)
可容納
人口(人)

區計(草案)
115年計畫
人口分派

(人)

本次國土計畫
125年計畫人
口分派(人)

125年計畫
人口調整考
量因素

都
市
計
畫
區

新竹市
都市計畫區

359,413 366,000 373,190 386,500 386,500

新
訂
都
市
計
畫
及
非
都
市
土
地

擬定新竹市都
市計畫(頭前溪
沿岸地區)

(一期及二期)

8,464 -- 8,814 35,000
51,000

(一期28,000)
(二期23,000)

配合人口發
展需求予以

調整

擬定新竹市都
市計畫(新竹機
場附近地區)

32,500 -- 35,074 41,500 41,500

其他
非都市土地 33,683 -- 47,409 37,000 51,000

配合人口發
展需求予以

調整

小計 74,647 -- 91,297 113,500 143,500

合計 434,060 -- 464,487 500,000 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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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居住用地需求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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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計畫

新訂新竹
機場附近
地區都市
計畫

新訂頭前溪沿
岸地區都市計
畫(一+二期)

非都市土地

地區
現行居住用
地可容納人

口(人)

本案125
年計畫
人口(人)

尚需新增住
宅區可供居
住人口(人)

尚需增設之
住宅用地面
積(公頃)

檢核說明及對策

現
行
都
市
計
畫
區

都心地區 194,996 200,000 5,004 15~17

雖現行計畫可容納人口不足，惟
考量現況人口與計畫人口已相符，
建議維持計畫人口數，未來可透
過都市更新、容積移轉等方式提
高使用強度，以提供足夠住宅用
地。

竹科附近

地區
96,466 96,000 無須新增 無須新增

因可容納人口接近計畫人口，故
無須新增

香山朝山

地區
38,036 47,000 8,964 34~37

未來可由農業區、工業區變更提
供足夠住宅用地。

青草湖附近

地區
15,576 16,000 424 無須新增

因可容納人口接近計畫人口，故
無須新增

新竹漁港

地區
28,116 27,500 無須新增 無須新增

因可容納人口接近計畫人口，故
無須新增

小計 373,190 386,500 14,392 49~54

本計畫125年計畫人口訂為53萬
人，較區域計畫115年計畫人口
增加3萬人

現行都計區尚須增設住宅用地:
都心地區、香山朝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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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居住用地需求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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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都計區尚須增設住宅
用地:新訂頭前溪地區、新
訂機場地區、其他非都市
土地

地區
現行居住
用地可容
納人口(人)

本案125
年計畫
人口(人)

尚需新增住
宅區可供居
住人口(人)

尚需增設之
住宅用地面
積(公頃)

檢核說明及對策

新
訂
都
市
計
畫
及
非
都
市
土
地

擬定新竹市都市
計畫(頭前溪沿

岸地區)
8,814 51,000 51,000 159~255

未來新訂頭前溪應劃設足夠之住
宅用地(包括既有住宅聚落)，以
符需求

擬定新竹市都市
計畫(新竹機場
附近地區)

35,074 41,500 41,500 130~208
未來新訂機場應劃設足夠之住宅
用地(包括既有住宅聚落)，以符
需求

其他非都市

土地
47,409 51,000 3,591 11~22

未來新增建築用地面積上限為
11~22公頃

小計 91,297 143,500 52,203 300~485

新竹市都市計畫

新訂新竹
機場附近
地區都市
計畫

新訂頭前溪沿
岸地區都市計
畫(一+二期)

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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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居住用地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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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須增設住宅用地:都心地區、香山朝山地區、新訂頭前溪地區、新
訂機場地區。

都心地區細部計畫區
未來可透過都市更新、容積
移轉等方式提高使用強度。

香山朝山地區細部計畫區
浸水牛埔地區農業區檢討變
更，提供新興住宅。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提供新興住宅。

提供公共住宅
將採整合「住宅補貼」及「提供優質居住單元」雙軌方式同步進行
 配合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辦建功高中南側地區(原機32)都市更新計畫
 都市更新捐贈
 都市計畫變更回饋
 強化國公有土地都更公共利益，興辦公共住宅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提供新興住宅。



三
、
新
竹
市
城
鄉
發
展
優
先
順
序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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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優先順序 本市檢核結果

住商為主
型城鄉發
展優先順
序

1.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

(1)推動都市更新之都市計畫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

2.都市計畫農業區

應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對於農業區發展定位
及構想，並應避免使用農業主管機關界定之優良農地。

3.都市計畫、非都市鄉村區、開發許可地區邊緣地區

應避免使用農業主管機關界定之優良農地，並應整體
規劃必要公共設施與運輸系統，以明確都市發展邊界，
避免新增交通建設造成都市蔓延。

4.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5.其他申請使用許可之地區。

1.都市計畫區

•都市更新地區

•整體開發區

•閒置或低度利
用工業區

•受污染農業區

2.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區

產業地區
發展優先
順序

1.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2.開發中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3.老舊工業區、產業園區、特定區之轉型或再開發利用

4.既有未登記工廠經輔導整體規劃地區

5.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6.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7.其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1.都市計畫區

•受污染農業區

2.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區



浸水牛埔農業區
(受汙染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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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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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次序 地區 說明

優先發展區 都市計畫區

• 都市更新地區

• 整體開發區

• 閒置或低度利用工業區

• 受污染農業區

次優先發展區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
• 新訂機場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 新訂頭前溪沿岸地區都市計畫

牛埔工業區
(低度利用工業區)

香山工業區
(低度利用工業區)

單元3-1、3-2、14
(整體開發區)

頂埔工業區
(低度利用工業區)

關埔二期
(整體開發區)

中油錦青
(整體開發區)

高峰里
(整體開發區)

新訂機場附近
地區都市計畫

新訂頭前溪沿岸
地區都市計畫



一、產業用地使用概況

二、產業用地需求推估

三、產業用地劃設

參



新竹(含香山)
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新竹交流
道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新竹市部分)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新

竹市部分)
新竹市(朝山地區)

都市計畫

新竹科技
特定區計畫

新竹(含香山)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工業區：176.06公頃
•科園(園區事業專用區)：252.54公頃
•丁種建築用地：77.82公頃
•合計約506公頃(工業使用約420公頃)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新竹漁港特定區計畫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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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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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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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產業用地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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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名稱
(整併前)

工業區
面積

(公頃)

工業
使用
比率
(%)

尚未利用
及其他使
用面積
(公頃)

尚未利用
土地面積

(公頃)

新竹(含香山) 130.44 53.30 60.91 29.22

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3.71 45.82 2.01 0.14

科學園區特定區 2.33 86.27 0.32 0.11

朝山地區 32.26 43.45 18.24 16.33

新竹漁港特定區 7.32 29.37 5.17 5.17

合計 176.06 50.78 86.65 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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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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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科學工業園區至125年全國新增用地需求為1,000
公頃(北部區域200公頃)，並以科學工業園區周邊整體生活圈土地為評
估用地。

目前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擴建計畫業經行政院107年9月核定，面
積約32.72公頃，位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
部分(寶山鄉)」範圍內。

科管局表示本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
範圍目前尚無新增園區用地之需求，另配合竹科X計畫將於台肥科商區
內納入3公頃作為園區用地。

截至107年11月14日本市列管未登記工廠家數為23家（12家位於農
地），另有臨時工廠19家（8家位於農地）。

經濟部工業局107年11月7日邀集各地方政府召開「研商辦理補助地方
政府清查未登記工廠相關事宜第2次會議」，初步規劃各地方政府於
108年10月前完成農地未登記工廠清查作業，清查後將透過中央建置之
圖資系統，針對本市未登記工廠分布情形進行「群聚分析」及「熱點
分析」，作為國土規劃及工廠輔導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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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產業用地」需求預測
依據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完稿)草案(107年10月)，
本案採二級產業用地需求總量推估方法(一) 推估。

【方法一】

參考經濟部就全國產業用地需求面積之推估方式，
以實質產值方式推估。

另新增產業用地總量，
不包含倉儲業、未登記
工廠、礦業、土石採取
業等因設廠或擴廠所新
增之需求面積，亦不包
含配合其他中央產業政
策、重大建設計畫所需
要之新增產業用地面積。

年度 生產總額(萬元)

90 839,376,000
95 956,553,391
100 982,165,687
105 1,286,553,000

A：製造業產值推估

125 1,423,832,463

趨勢推估
(採對數成長模型)

B：產業用地單位面積產值 需求總量：A/B

推計106-125用地需求增量：約107公頃

近10年單位面積產值(萬元/公頃)

2,700,856

125年需求總量

527公頃

106年產業用地

現況使用面積

4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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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產業用地」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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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民國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依「製造業員工數佔臺灣地區之比例」
、「製造業產值佔臺灣地區之比例」予以分派

新竹市製造業員工數

佔臺灣地區之比例

新竹市製造業產值

佔臺灣地區之比例

3.08% 3.97%

扣除閒置尚未利用工業區土地面積約51公頃

新竹市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約 51 ～ 80公頃

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約 102～131公頃
(3,311×3.08%) (3,311×3.97%)

【方法二】

本案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新增產業用地增量(至民國125年全國新增產業
用地需求為3,311公頃)，推估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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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產業用地」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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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訂機場附近都市計畫」劃設產業專用區並引進二級產業(面積約26公
頃)。

於「整併後之香山朝山地區細部計畫」之浸水牛埔地區劃設產業專用區並
引進二級產業(面積約50公頃)。

新設二級產業面積約76公頃，加計本市工業政策將鼓勵現行都計區閒置工
業區(50公頃) 續作工業使用，應尚可滿足二級產業之發展需求。

都市計畫範圍

產業及服務機能

圖例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新竹機場

高科技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

傳統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

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運輸
及倉儲業、住宿及餐
飲業

新訂機場附近都市

計畫(產業專用區)

1

整併後之香山朝山地區

細部計畫浸水牛埔地區
(產業專用區)

2
新竹市中心區

新訂頭前溪都市計畫
(商務專用區)

二級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3



肆



都市機
能分類 新訂都市計畫區位 面積(公頃) 可容納人口(人)

住商型
1.新訂頭前溪沿岸地區都市計畫 約379 51,000

2.新訂新竹機場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約1,718 (其中機場使用約598公頃) 41,500

合計 約2,097 92,500

新
訂
擴
大
都
市
計
畫

❖新訂都市計畫-區位指認

20

參考「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考量新竹市
重大建設計畫效益、重點人口成長地區、行政院83年6月27日台83內字第
24484號函同意新竹市全市轄區納入都市計畫等，指認目標年125年新訂都
市計畫優先區位。

新訂新竹機場附近
地區都市計畫

新訂頭前溪沿岸地
區都市計畫

現行都市計畫區
新訂都市計畫區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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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都市計畫-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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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屬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應考量環境敏感特性規劃為保護、保育、或
其他適當分區，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合適開發強度、容許使用項
目等規定。

如屬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農業生產或經營地區，或經調查農地地主具
有保留農地耕作意願者，需優先規劃為農業區。

公共設施規劃除符合基礎環境需求外，需強化防災、滯洪、生態等都市
機能。

依據都市機能性質，規劃延續在地文化特色、發展紋理及自然地景之土
地利用內容，並配合中央、地方重大建設效益，規劃為適當產業機能分
區，以符合跨域整合加值方案政策。

新訂都市計畫 機能

新訂頭前溪沿岸
地區都市計畫

於頭前溪與新竹市中心之間地區，配合台鐵六家線千

甲站大眾運輸機能之建設效益及地方發展需求，合理

配置住宅及商務服務業空間。

新訂新竹機場附近
地區都市計畫

於新竹機場與新竹市中心之間地區，考量保存既有社

區聚落空間紋理，配合交通動線系統，建構高品質之

居住、商務服務及產業發展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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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都市計畫-環境敏感區套疊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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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都市計畫區範圍

新訂都市計畫區範圍

新訂都市計畫
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第2級)套疊分析說明

分級 分布區位說明 開發因應

新訂頭前溪

沿岸地區

都市計畫

第 1 級 無。
未來如申請開發，應
加強污水處理及防災
等相關內容。

第 2 級
主要位於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局部位
於航空噪音防制區及活動斷層(新竹斷層)、優良農田
敏感地。

新訂新竹機場
附近地區

都市計畫

第 1 級
局部位於河川及區域排水設施外(中央區域排水-客雅
溪)。

未來如申請開發，應
加強整地排水、污水
處理、防災及開發量
體強度等相關內容。

第 2 級
主要位於淹水潛勢地區、航空噪音防制區及軍事機場
高度禁限建地區，局部位於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優良農田敏感地。



一、宜維護農地指認原則

二、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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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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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版)指導，全國應維持供糧食生產之農

地資源面積需求為74萬公頃至81萬公頃。考量農漁牧一級產業

皆具有糧食生產功能，並以前開數量作為供糧食生產之農地需

求總量。並參酌全國國土計畫(公展版)指導本市農地總量約為

0.15萬公頃。

 另依107年7月27日營建署研商會議結論 (略以)：「關於各直轄

市、縣(市)「供糧食生產之農地」面積數量估算方式部分，建議

以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三類之非都市農牧用地、養殖用地以

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計算為主…。」另依營建署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完稿)草案(107年10月)(略以)：「農業需

求總量之分布區位範圍內，應盤點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國土保

育地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者之面積、區位…。」

 爰此，本案參考營建署城鄉分署建議，以現行分區及用地編定

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為基礎，並扣除預留

供未來發展需求土地；再扣除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

類劃設條件之面積為原則，作為農地需求總量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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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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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符合前開本市農地總量
目標(為0.15萬公頃)。約佔
全國農地總量0.36~0.33%。

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及養殖用地面積 (不
含二處刻正辦理新訂
都市計畫區)

刻正辦理「新訂機場
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草案)劃設之農業區

2,267公頃

424公頃

2,691公頃
農地總量面積

區位

註1：另考量本市政策指認現形都市計畫區內農業區為未來發展腹地，故不予
納入農地總量計算(面積約545公頃)。

註2：本計畫區內農地面積涉及國保1、國保2條件之項目有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離、保安林、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區等。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之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結果(106年)；新竹市政府地政處(106年)；本計畫整理。

(已扣除涉及
國保1、2面積
約8公頃)

(已扣除涉及
國保1、2面積
約0.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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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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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除浸水地區之農業區經指認建議轉型作為可

建築用地，其餘於本市政策指認都市計畫區內農業區為未來發展

腹地，故不列入農地總量面積計算(面積約545公頃)。

新竹市都市計畫區內農業區分布示意圖

新竹市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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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埔
(共66公頃)

漁港
(共228公頃)

香山浸水
(72公頃)

朝山
(共134公頃)

香山其他
(共4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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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106年度國土計畫法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
之成果(惟其並未考量新竹市都市發展政策及都市計畫申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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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農業發展地區
都市計畫區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區

圖例

縣市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總計

新竹市 34 1,452 2,561 6 132 4,185

單位：公頃

新訂新竹機
場附近地區
都市計畫
(市都委審
議中)

新訂頭前溪沿岸地區都市
計畫計畫(含一、二期)
(第一期內政部審議中)
(第二期草案製作中)

朝山都計擴大
及 變 更 ( 二
通)(105.1.30
發布實施)

竹市政策
(港埠發展
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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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農業發展分區
劃設作業遭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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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功能分區與使用管制對既有權益影響尚須
於地區座談會向民眾說明

目前本市產發處刻正
依中央指導「農業發
展地區劃設條件」，
參考本市都市發展政
策及布局，檢討調整
「農委會106年度國土
計畫法農業發展地區
模擬分類劃設成果」
作業中(因農委會並未
補助規劃，完成時程
可能延宕)。

民眾對未來功能分區劃設後所相對應之土地使用管制仍不清楚，
將於後續地區座談會說明國土計畫全面實施後權益之影響。

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農業發展地區
都市計畫區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區

圖例

新訂新竹機場
附近地區都市

計畫

朝山都計擴大
及 變 更 ( 二
通)(105.1.30
發布實施)

竹市政策(港埠
發展腹地)

新訂頭前溪沿岸地區都市
計畫計畫(含一、二期)
(第一期內政部審議中)
(第二期草案製作中)




